投诉处理结果公告（临财购投诉〔2025〕6号）
一、项目编号：JXXH-FZ2025-G011
二、项目名称：临川区第七保育院设备设施采购项目
三、相关当事人

投诉人：江西新汉力实业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黄冬明  　
联系人：黄冬明  　
联系电话：18879491265
地址：抚州市南城县株良镇工业园
被投诉人：江西通友科技有限公司
联系人：刘彬
联系电话：18979170623
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金融大街天使金融广场A座7楼
四、基本情况

投诉人因对代理机构就本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，向本机关提起投诉。
投诉事项1：成交供应商涉嫌以虚假材料谋取中标;投诉事项2:成交供应商涉嫌以虚假材料谋取中标;投诉事项3：成交供应商无法满足技术评分参数;投诉事项4：成交供应商无法满足基本参数和评分项;投诉事项5：成交供应商无法满足基本参数和评分项;投诉事项6:成交供应商涉嫌虚假应标;投诉事项7：成交供应商涉嫌虚假应标;投诉事项8：成交供应商涉嫌虚假应标。

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一、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“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”的规定，投诉事项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不成立，驳回投诉。

二、因本项目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中标供应商存在其他违法违规的事项，我局将另行开展监督检查进行处理。

如投诉人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自收到本处理书之日起60日内向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              

